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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精选基金系列 -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本基金”） 

 

此乃重要文件，务请投资者实时关注。如投资者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应寻求独立及专业的意

见。 

 

若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使用的术语应具有《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招募说明书》

所界定的相同含义。 

 

投资者请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不可

作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阅《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产品资料概要》”）

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

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内地

公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

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关于从事证券借贷交易的公告 

 

自 2026 年 4 月 30 日（“生效日期”）起，本基金将增加进行证券借贷交易的灵活性。 

 

1. 增加进行证券借贷交易的灵活性 

 

基金管理人已决定修订本基金的投资政策，以规定本基金可订立证券借贷交易，最高比例可达其

资产净值的 30%，而预期比例可达其资产净值的 20%。 

 

从事证券借贷交易的原因及好处 

 

为本基金产生额外的收入，基金管理人将证券借贷交易纳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 

 

在证券借贷交易下，本基金按约定费用将其证券借给证券借入的交易对手方，而该等交易对手方

须承诺将在未来指定日期或应本基金要求归还同等证券。 

 

证券借贷交易产生的所有收入，经扣除作为就证券借贷交易所提供服务的合理及正常补偿的直接

及间接开支后，应退回给本基金。 

 

请注意，本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的比例将取决于所持有资产及交易对手方的需求。无法保证本

基金将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即使参与，也不保证其参与程度，但以本基金投资策略中规定的最高

比例为限。 

 

与证券借贷交易有关的风险 

 

由于上述变更，本基金将面临与证券借贷交易有关的风险。从事证券借贷交易将带来涉及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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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方的信用风险。为缓解此风险，交易对手方须提供最少达到借出证券估值 100%的担保物，而担

保物须每日按市价估值。本基金收取的担保物将须遵循交易对手方政策及担保物政策。 

 

然而，存在交易对手方可能无法于到期时归还证券或无法按要求提供额外担保物的风险。若交易

对手方发生此类违约，且担保物价值跌至低于借出证券的价值，可能导致本基金资产净值减少。 

 

本基金亦须承受证券借贷代理人的运营风险（例如结算错误、担保物管理）和抵御能力风险（例

如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仍可维持运营的能力）。上述延误及中断可能限制本基金根据赎回申请履行交

付或付款义务的能力。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中的风险披露将相应更新。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

定前，应详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包括当中所载风险因素全文）。 

 

2. 对本基金的影响 

 

该等变更不会导致本基金的总体风险状况产生重大变化，且该等变更对投资者的权利及利益并无

实质不利影响。 

 

3.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的修订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将作出修订，以反映上述第 1 点的变更。更新后的

《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可于生效日期起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

（http://www.ccb.com）查询。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登载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http://www.ccb.com）的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并确保遵循其

规定。 

 

2. 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规适用等与内地基金

产品不同，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本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包括当中的风险揭示内容），谨慎做

出投资决策。 

 

3.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 95533 或通过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电子

邮箱 ccbkf.zh@ccb.com 垂询相关事宜，或访问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http://www.ccb.com）

查询。 

 

基金管理人就本公告所载资料于其发布之日之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公告。 

 

 

基金管理人：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内地代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 




